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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回族自治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昌州建函〔2023〕23号                    签发人：吴涤

对自治州十三届政协二次会议

生态文明建设类第3号提案的答复函
关妍、马芸委员：

您提出的生态文明类第3号《关于强化城市环境卫生建设，普及封闭式垃圾箱的建议》已收悉，经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见》《“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精神，结合《自治区关于进一步推进自治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在自治区地级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进一步推进昌吉州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州住建局制定了《昌吉州进一步推进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的实施方案》，于2021年9月9日由州人民政府正式印发，方案明确了工作目标、工作任务，为县市开展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奠定良好人基础。
全州各县市有序推进党政机关垃圾分类工作，并将此项工作纳入绩效考核，现已完成280个党政机关垃圾分类工作，其中阜康市、奇台县实现党政机关垃圾分类全覆盖。阜康市、昌吉市在推进党政机关垃圾分类工作同时推进试点小区垃圾分类工作，昌吉市完成水岸邻居和御景生态小区等垃圾分类试点工作，阜康市完成元森国际和阳光小区等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阜康市作为自治区级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在试点小区和试点单位的垃圾分类工作基础上，2022年完成一个街道垃圾分类全覆盖建设，昌吉市作为自治州试点城市，制定了《昌吉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昌吉市2021年度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行动方案》，成立了昌吉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完成6个试点小区、2所试点学校、2个试点党政机关垃圾分类。

昌吉市在2022年创城工作中，昌吉市建成区内所有临街垃圾收集房已按照要求全部加盖；市政府已无偿为全市居民小区投放2万个垃圾桶。目前昌吉市垃圾分类工作正在积极展开，2023年计划在建国路街道所属30个居民小区安装分类垃圾设施。

今年昌吉住建局将继续开展全州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建成区内临街收集房内垃圾桶加盖并按固定区域定点摆放整齐，集中收集垃圾；各环卫所安排专人负责，维护、消杀、擦拭辖区内垃圾桶，随脏随擦拭，保持垃圾桶身整洁，无油污和污痕污垢，垃圾桶周围干净卫生；定期抽调清洁工人工清洗，不定期安排设施维修办清洗车配合及时清洗、消杀收集房、垃圾桶，随脏随洗；每次作业后及时清洗垃圾桶，每天清洗频次不少于1次，确保内外壁干净。对于垃圾桶如有破损、无盖或缺失，安排设施维修办及时维修、加盖，无法维修的及时更换。

在现实生活中，有部分拾荒者经常在各个垃圾箱内翻找可售卖的塑料制品和纸制品等，昌吉州住建局继续督促各县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继续加大对小区物业的监管力度，小区物业随时巡查、制止，有效遏制拾荒者随意进入小区翻找可售卖的塑料制品和纸制品这一行为；政府相关部门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号召全民参与，居民小区内物业安排人员，将可售卖的塑料制品和纸制品等单独存放，不要放入垃圾桶内，杜绝拾荒者随意进入小区翻找可售卖物品行为。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督促指导各县市住建局、城市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全面加强昌吉州城市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指导各县市积极申请资金，及时更换或维修环境卫生设施设备；同时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开展宣传工作，形成人人讲卫生的工作局面，进一步加强并完善城市环境卫生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专业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感谢您对此项工作的关注，欢迎您对昌吉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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